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0年5月12日
府行救字第1100081516號
訴  願  人：洪00  址：臺中市北區00里00街45號2樓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0年3月8日投稅土字第
1100002911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坐落草屯鎮00段00號土地（以下稱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土地登記面積1,848平方公尺，原整宗土地係課徵田賦，經本府110年3月2日府地用字第1100051262號裁處書通報系爭土地違反區域計畫法（違規面積112平方公尺）不符農業使用，原處分機關即以110年3月8日投稅土字第1100002911號函核定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2平方公尺自110年期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訴願人不服，乃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二、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集貨場、農路、灌溉、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同法第14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外，應課徵地價稅。」同法第22條第1項規定：「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賦。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一、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二、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三、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四、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財政部79年6月18日台財稅第 790135202  號函：「課徵田賦之農業用地，在依法辦理變更用地編定或使用分區前，變更為非農業使用者，應自實際變更使用之次年期起改課地價稅。」
二、本件訴願意旨：本人所有農舍前之植草磚是供運輸免於泥濘與停泊大小貨車、耕耘機、粉碎機等機具必要之設施；農舍雨遮比原圖加寬一些，是因為原設計太窄，下雨時會打入屋內積水，損壞農具與傢俱，是故權宜加寬，本人農舍前區區三十坪專作農務使用之植草磚，法令對於農地之規範其精神在於是否農地農用，本農地確定無他用途云云。
三、查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原課徵田賦，經本府110年3月2日府地用字第1100051262號裁處書通報系爭土地違反區域計畫法（違規面積112平方公尺），原處分機關依據裁處書認定之事實基礎改課地價稅，洵屬有據，此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裁處書影本附卷可稽。就認定違反農業使用之法令疑義，處分機關另以110年3月17日投稅土字第1100650356號函詢，經本府110年3月30日府農務字第1100075488號函復略以：「…本府於109年12月30日派前往現地勘察結果，現地有農舍一座，並擴建雨遮，合計面積約為174平方公尺，農舍前有植草磚鋪面（面積112平方公尺）。依『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等相關規定，本案農舍與原核發之使用執照登記面積72平方公尺明顯不符，且植草磚鋪面並非基於農業生產事實所必要之輔助經營管理使用設施。…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農業使用定義、『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4條、第5條農業使用之認定辦法，本案不符農業使用之定義與認定。」此有本府110年3月30日府農務字第11000
75488號函函影附卷可稽，系爭土地不符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有關供農業或農業有關之使用規定，應按其實際使用面積改課地價稅，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暨辦理110年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計畫，核定自110年期起改用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揆諸前揭規定，並無違誤。
四、綜上論結，本案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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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0年5月12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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